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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文化地产

刺绣艺术馆：艺术与商业的携手并进

案 例

□□ 卢曦 景晓萌

9 月 20 日，朱寿珍刺绣艺术馆（以

下简称“刺绣艺术馆”）正式落户北京红

博馆（以下简称“红博馆”），国家非遗传

承人、国家研究院级高级工艺美术师朱

寿珍带来自己悉心创作的苏绣作品亮

相，旨在弘扬传统国绣文化，以苏绣古

韵兼容当代设计创新。刺绣艺术馆的

成立，也意味着朱寿珍在北京弘扬传统

苏绣文化，以及与苏绣爱好者交流的展

销一体化平台得以建立。

近年来，红博馆一直致力于打造传

统文化产业基地，并积极弘扬传统文

化，如举办“雅器与陈设文化”系列讲

坛、“2015 年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公益演

唱活动”等活动，力求唤起更多人关心、

了解传统文化。刺绣艺术馆选址于此，

正是看到了红博馆的优势资源所在，双

方的合作将为彼此带来双赢。

借力红博馆弘扬传统艺术

刺绣是我国民间传统手工艺之一，

历史悠久，主要分为苏绣、湘绣、蜀绣和

粤绣四大门类。朱寿珍自幼研习苏绣，

师承世家祖艺，绣艺精湛，其刺绣题材

众多，有人物、动物，也有绣品仿油画、

国画、书法等风格，形象逼真、线条自然

生动，具有独特的艺术韵味。她不仅受

教于中国刺绣的传统技艺，更在研究、

继承传统苏绣技法理念的基础上，将国

画、油画、摄影及高科技衍生的现代艺

术表现方式融入刺绣艺术中。朱寿珍

刺绣作品足迹遍布海内外，2013 年，她

的作品《母与子》被联合国收藏，这也是

联合国首次收藏中国刺绣作品。

从朱寿珍绣品的艺术造诣来说，完

全具备开设独立艺术馆的资格，而她为

何选中红博馆作为布局北京事业的一

站呢？朱寿珍表示，红博馆的“博”有博

大精深之意，寓意着中国刺绣文化的博

大精深。选择这样一个成熟的场馆开

办刺绣艺术馆，将更接地气，更有利于

结识全国文化艺术方面的人脉，及刺绣

艺术作品在全国的广泛推广。

面对经济形势的下行，很多实体经

济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而艺术品

市场交易近年来也陷入了低谷。一个独

立展厅的运营会有诸如人气、租金、品牌

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在较成熟的场馆

中建立馆中馆，对双方都是互利共赢的

好事。对朱寿珍来说，选择在已有相当

知名度的红博馆中设馆，则能借助其人

气和知名度，让刺绣艺术馆迅速站在一

个更高的起点全力发展。而对红博馆来

说，刺绣艺术馆的建立无疑将拓展红博

馆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提升其文化品位。

红博馆总裁曾永杰介绍，红博馆定

位于经营高端红木，集古玩艺术品交

流、展示、交易、鉴定、拍卖等为一体，志

在打造北京红木专业诚信品鉴平台。

他表示，红博馆主要经营以红木家具、

红木文化为主的多种工艺品，但随着时

代变化，也在尝试走多样化、精细化道

路。“红博馆集中了红木家具、珠宝、书

画、拍卖、奇石、艺术沙龙等，是一个广

大的艺术平台，而且喜爱红木的群体与

关注苏绣、书画的人群是可以重叠的。”

曾永杰说。

文化艺术与商业的无缝对接

在今天的商业社会，越来越多的艺

术家意识到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阳

春白雪，而应让艺术作品得到更多艺术

爱好者的欣赏与喜爱，并愿意为之价值

付费。艺术与商业的联姻，已成为向大

众推广艺术家、普及艺术知识的重要途

径。很多商业地产形态将艺术引入其

中，并收到良好效果。以传统购物中心

为例，有报告指出，目前，一线城市的艺

术主题业态在购物中心占比已上升至

2. 6%，成为购物中心吸引客流的特色

之一。

在传统商业竞争愈加残酷的情

况下，艺术与商业的结合显然正是对

消费者感官体验的多方位“关照”，很

多消费者愿意把消遣的时光留在这

些有“个性”并关注消费者体验的商

业中心里。有报告显示，消费者的消

费正从以获得有形商品为目的，转变

为享受值得回味的生活体验，体验式

商业开始崭露头角。曾经，欣赏艺术

展被看作是单一的活动，观众往往直

奔主题，去某个艺术馆观看展览。然

而，随着艺术与商业的结合，观展也

逐渐开始成为大众休闲活动中的一

部分。由于逛街和看展能在同一个

地点进行，让顾客和观众的身份合二

为一，也让人们出行的效率变得更

高。这样的“套餐”性价比十足，既可

以说是一种更系统化的参观服务，也

可以看成是一种提升品质后的消费

流程。

对于艺术与商业的结合，红博馆

较有发言权。自成立伊始，红博馆便

采取专卖店集中经营模式，致力于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被誉为“中国

传统艺术文化广场”。目前，红博馆

已成为一个涵盖红木、木雕、奇石、珠

宝、水晶、陶瓷、玉器、古玩、字画、苏

绣、茶艺、工艺品等传统文化产品的

产业基地，集销售和展示于一身，成

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商业中心”。“红

博馆要做人们生活的加油站，提供文

化享受，让大众在品鉴艺术的过程中

将商业与文化艺术对接。”曾永杰表

示。刺绣艺术馆的建立，让红博馆在

艺术与商业的探索中又印上了一个

坚实的脚印。

朱寿珍表示，在红博馆开办艺术

馆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她将利用

艺术馆的平台，集结更多的非遗人才、

艺术家及金融界人士，探讨出文化与

商业的较佳结合点，寻求全新的合作

模式。朱寿珍说：“我希望未来能建立

一个深耕中国现代艺术的国绣研究

院，因为现在中国的‘四大绣’很分散，

而社会上流通的作品都偏向于商业

化，虽然商家要讲究经济效益，但要在

商业的同时传承下去。同时要有艺术

品位，也要有艺术文化的高点。苏绣

不光是一门技艺、一门艺术，更是一门

可以修身养性的学科。”

据了解，目前北京还没有专门研

究刺绣的组织机构，国绣研究院”若

能在北京成立，将利用刺绣艺术家的

影响力和艺术造诣，或将能把这种古

老的民间艺术进行更好的传承与创

新，并能在当代的商业社会中，进一

步的巩固和提升刺绣文化的传播与

交流，探讨出更好的艺术与商业的对

接模式。

□□ 李荣坤 裴依

随着国家扶持文化产业发展政策

的不断出台，文化产业园区一哄而上、

热衷授牌、恶性竞争等现象层出不穷，

出现盲目发展态势。鼓励文化产业园

区集中为企业提供服务是众多地方政

府采取的举措，一方面有地方招商的

压力驱动，另一方面也是园区服务市

场的实际需求。为吸引更多企业入

驻，当地政府常常会出台一些优惠政

策，然而，迫于各种压力，某些职能部

门在招商工作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

题，不但给园区自身提升带来局限性，

也限制了园内企业的健康成长。近

日，入驻某文化产业园的一家企业就

遇到了税收方面的法律问题。文化产

业园在大力招商的同时，也应该为企

业配备相应的法律服务，不能在招商

成功后就一走了之。为此，笔者采访

了华税律师事务所律师魏志标，从专

业的法律角度为遇到类似问题的企业

进行解惑。

出乎意料的飞来横“税”

2010 年，该企业入驻某文化产业

园，该文化产业园是当地县委、县政府

立足当地的特色产业优势，联合相关

企业共同打造的具有完整产业链的综

合项目，截至目前，已有世界知名的相

关企业相继落户园区。

入驻产业园之后，该企业幸运地

收到当地政府为支持该地区文化产业

发展而发放的补贴款 200万元，作为文

化产业发展的引导资金。其文件中也

明确指出“要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要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或挪

用”等条款，该企业严格遵循这以上条

款，并谨慎地使用引导资金，购置了企

业最需要的生产设备。然而，正当企

业利用这笔资金迅速发展之际，却在

今年上半年收到当地税务局的通知，

要求公司按 25%的税率缴纳 200 万元

引导资金的税金。企业负责人顿时一

头雾水：“国家为了文化产业发展发放

的补助资金，为什么还要收税，且税率

还那么高？”

时隔几个月，笔者再次跟踪该企

业关于这笔补贴款项的纳税问题，得

知该企业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最终

应当地税务局的要求，按照 25%的税率

缴纳税金 50 万元，外加 10 万元滞纳处

罚金，共缴纳 60万元。

项目补助是否属于“不征税收

入”范畴？

据文件显示，该项资金专项用于

文化产业项目补助，这笔资金是否属

于“不征税收入”的范围，如果需要交

税，税率应该是多少？税务局的这一

要求是否符合国家相关的税收法律法

规？对此，笔者专门咨询了魏志标，他

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给出了指导意见。

魏志标介绍，“不征税收入”是指

能够流入企业但按照企业所得税法

的规定无需承担纳税义务、不纳入课

税范围的经济利益。其从根本上讲

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的课税范围，这些

收入通常不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性收

入，不具有“可税性”。“虽然在企业所

得税纳税申报表中需要填报和反映

这一部分收入，但除了填报义务之

外，企业没有其他的税收义务。而

且，即使企业未能够正确地填报和反

映这部分收入，通常也不会产生不利

的法律后果。”他说。

此外，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对不征税收入也做了很多原则性规

定。魏志标进一步解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

收入总额中的下列 3 项收入为不征税

收入：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

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六条对上述不征税收入作了详

细规定：财政拨款，是指各级政府对纳

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组织拨付的财政资金，但国务院和国

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

除外；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根据法律

法规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务院规定程

序批准，在实施社会公共管理，以及在

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特定

公共服务过程中，向特定对象收取并

纳入财政管理的费用；政府性基金，是

指企业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等有关规

定，代政府收取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

政资金。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

入，是指企业取得的，经国务院批准的

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

用途的财政性资金。

综上所述，如果相关证明齐全，该

企业获得的 200 万元补贴款是财政拨

款，属于“不征税收入”范围，因此，当

地税务局的征税要求不合理。

文化产业的税收政策应逐步完善

对于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

有哪些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对此，

魏志标介绍，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财政性资金、行政事业性收

费、政府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

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8]151 号）规

定，对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

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

准的财政性资金，准予作为不征税收

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

额中减除。另外，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

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09]87 号），对企业在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从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

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

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一、企业能够提供资金拨付文件，且

文件中规定该资金的专项用途，该企

业便属于此范畴；二、财政部门或其他

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

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三、

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

出单独进行核算。

可见，税法对财政补贴的态度是

以征税为原则，以不征税为例外。但

无论财政补贴是否属于不征税收入，

企业在收到的当期都应当进行纳税申

报。如果财政补贴符合不征税收入的

法定条件，企业应提供相关证据予以

证明。在该案例中，企业应该向当地

税务局进行纳税申报，并提供相关证

据予以证明。

解惑文化产业财政补贴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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